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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广东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中央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我省认

真组织开展 2024年度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

能力建设）补助资金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本省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转移支付预算和

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1.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情况。

根据《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医疗服

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

知》（财社〔2023〕158号）、《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下

达 2024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45 号）、《财政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 2024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

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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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号）和《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 2024年医

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

（第四批）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115号），中央下达

我省 2024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 21,931.00 万元，主要用于国家临

床重点专科建设、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能力

建设及普惠托育服务能力建设等支出。其中安排国家临床重

点专科建设项目补助资金 6,511.00 万元，用于支持 13 个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安排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

补助资金 5,000.00万元，用于支持广州市盘活利用现有场地、

给予激励性奖补、培训从业人员、开展技术指导、提升数字

化服务水平、配备安防设施、减免租金等普惠托育服务发展

相关支出；安排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项目补

助资金 1,400.00万元，用于支持 4个临床类别和 2个口腔类

别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安排危重孕产

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升项目补助资金 6,200.00万元，

用于支持 6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6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

心、2个产前诊断机构（中心）提升建设项目；安排职业病

机构能力提升项目 2,820.00万元，用于 1个省级技术支撑机

构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仪器设备的配置和 13 个市级职防院

所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监测仪器设备的配置。经请示国家卫生

健康委职业健康司，职业病机构能力提升项目暂不纳入 2024
年度绩效评价[1]。

2.中央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1] 经请示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由于职业病机构能力提升项目资金和国家项目实施方案下达时间较

晚，各地财政年度内未能开展实质性项目推进的工作，结合工作实际，职业病防治能力提升项目纳入 2025
年的绩效评价工作，故本年度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实际评价金额

为 19,111.00万元，不含职业病防治能力提升项目 2,8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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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①总体绩效目标。支持 13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

目。

②绩效指标。中央下达我省 2024 年度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建设项目绩效指标共 2个，其中产出指标 1个、效益指标

1个。

（2）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

①总体绩效目标。支持广东省广州市开展中央财政支持

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到 2024 年底，全市托位总量

达到 10 万个，每千常住人口托位数达到 5 个，普惠托位占

比不少于 50%，托位使用率提高至 60%。全市 70%街（镇）

建有公建民营普惠托育机构，各街（镇）60%的社区（村）

设有社区托育点。新增 55 个用人单位（或产业园区）建成

托育机构（每区至少 5个）。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达到 95%。

新开办托育机构卫生保健评价指导 100%全覆盖，托育机构

卫生保健人员 100%全员培训。

②绩效指标。中央下达我省 2024 年度普惠托育服务发

展示范项目绩效指标共 12 个，其中产出指标 5 个、效益指

标 6个、满意度指标 1个。

（3）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项目

①总体绩效目标。支持 4个临床类别和 2个口腔类别国

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对考试专用设备及

耗材、保密设备设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网络安全设备设

施、考试信息化建设和基地能力建设等方面予以巩固和加强，

维护考试公平公正，稳定考试信度和效度，提升实践技能考

试品质，准入合格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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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绩效指标。中央下达我省 2024 年度医师资格考试实

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项目绩效指标共 5个，其中产出指标 3
个、效益指标 1个、满意度指标 1个。

（4）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升项目。

①总体绩效目标。支持 6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6个
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2个产前诊断机构（中心）提升出生

缺陷疾病诊断、治疗能力，提升产科、新生儿科以及产前筛

查和产前诊断等服务质量，加强危重孕产妇、新生儿的救治

能力和出生缺陷综合防治能力，切实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

率。

②绩效指标。中央下达我省 2024 年度普惠托育服务发

展示范项目绩效指标共 9个，其中产出指标 6个、效益指标

2个、满意度指标 1个。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根据中央和省专项资金管理规定，收到中央补助资金通

知后，省卫生健康委迅速组织编报专项资金分配方案和绩效

目标申报表，经委领导班子集体审议通过后报省财政厅审批，

并按省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在部门官网对资金分配方案

及绩效目标予以公示。

2023年 12月、2024年 5月、7月和 11月，我省通过《广

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

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粤

财社〔2023〕344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4年第二

批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

设）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24〕100号）《广东省



5

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

（粤财社〔2024〕144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4年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

金（第四批）预算的通知》（粤财社〔2024〕234号）等文

件，分 4 批向省本级有关单位、有关地市分解下达 2024 年

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补助资金合计 21,931.00万元（见表 1）。

据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省卫生健康委将 2024 年中

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案及绩效目标在部门官网予以公示。

表 1 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合计

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

建设项目

普惠托育

服务发展

示范项目

医师资格

考试实践

技能考试

基地建设

危重孕产妇

和新生儿诊

断救治能力

提升项目

职业病

防治能

力提升

项目

合计 21931 6511 5000 1400 6200 2820

省本级 8531 3511 - 1000 3800 220

地市 13400 3000 5000 400 2400 2600

2.省内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1）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①总体绩效目标。

开展我省专科能力建设培训和专科能力评估相关工作

支出。督促指导重点专科建设工作。以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

重大疾病为主线，以提高医疗技术服务能力为重点，从专科

规模、医疗技术、诊疗模式、管理方法等不同角度加强普惠

建设，全面提升心血管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急危重症、

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妇产系统疾病等人民群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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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需求较大的核心专科。

②绩效目标。

省内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见表 2。

表 2 绩效指标分解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月均出院患者人次 逐年增长

质量指标 住院患者总死亡率 监测比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数量 ≥1项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总数 监测比较

主办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或举办培训

班总数（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总数
监测比较

（2）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

省内年度绩效总体目标、绩效指标和指标完成值，与中

央保持一致，并结合实际，将年度绩效指标分解下达至省本

级有关单位和地市，详见粤财社〔2024〕234号。

（3）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项目

省内年度绩效总体目标、绩效指标和指标完成值，与中

央保持一致，并结合实际，将年度绩效指标分解下达至省本

级有关单位和地市，详见粤财社〔2024〕234号。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

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投入我省 2024 年度医疗服务与保

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合计

26,930.94万元（含职业病机构能力提升项目资金），其中中

央财政投入资金 19,111.00 万元，地方财政（广州市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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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国家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配套经费 4999.94万元。

截至 2024年 12月，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的资金已经足额下

达至各地各单位，资金拨付率 100%。

（2）资金执行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实际支出

7,250.53 万元，预算执行率 37.94%（7250.54 万元/19111 万

元，不含职业病机构能力提升项目资金，详见表 3）。

表 3 预算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预算数 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合计

合计 19111 4999.94 7250.53 0 37.94% 30.07%

1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能力建设项目
6511 4531.59 69.60% 69.60%

2
普惠托育服务发展

示范项目
5000 4999.94 604.86 0 12.10% 6.05%

3 医师资格考试技能

考试基地建设项目
1400 830 59.29% 59.29%

4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

诊断救治能力提升
6200 1284.08 20.71% 20.71%

5
职业病机构能力提

升项目
纳入 2025年的绩效评价工作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

理办法规定，秉持科学测算、兼顾公平、讲求绩效、公开透

明等原则。一是省级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采用因素法

和项目法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

基地建设项目采用因素法分配，主要考量各考试基地类别、

补助标准等因素；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项目、普惠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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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

升采用项目法进行分配，主要依据资金支持方向及相关考核

管理办法，明确资金使用范围与目标，确保资金精准投放，

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二是严格遵循决策程序，按转移支付管

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分配资金。省财政厅在

收到中央补助资金文件后，按规定将其列入年初预算管理；

省卫生健康委结合资金分配要素，认真组织开展资金测算，

拟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分配方案经委领导班

子集体审议通过后报省财政厅审核；省财政厅审核通过后，

上报财政部备案，再行下达到市县，确保资金分配流程合法

合规。三是强化社会监督，资金分配方案和绩效目标全部在

部门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确保资金分配过

程公开透明，切实维护资金分配效益与公信力。

2.下达及时性。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

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

达。我省分解下达“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平均用时 26.5天（见

表 4），符合资金下达及时性要求。

表 4 资金下达时间情况

序号
中央下达 省级下达

用时
（天）文件号财社 印发时间

省财政厅
收文时间

文件号粤财社 落款时间

1 〔2023〕158号 2023/10/31 2023/11/23 〔2023〕344号 2023/12/23 30
2 〔2024〕45号 2024/4/10 2024/5/6 〔2024〕100号 2024/5/30 24
3 〔2024〕62号 2024/6/11 2024/6/19 〔2024〕144号 2024/7/15 26
4 〔2024〕115号 2024/9/30 2024/10/10 〔2024〕234号 2024/11/5 26

3.拨付合规性。严格遵循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相关规定，

切实把好资金拨付关口，保障资金拨付的规范性、准确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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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2024年，我省负责实施的医疗机构能力建设中央补

助资金没有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

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资金拨付合规性 100%，切

实保障了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使用规范性。一是认真落实和执行《财政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关于印发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4〕

56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粤府〔2023〕34号）和《广

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联合印发〈省级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24年修订）〉的通知》

（粤财社〔2024〕21号）等文件以及转移支付支出管理规定

和要求，加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对涉及政府采购

的，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及制度执行。二是加强

会计核算工作。严格按照年初核定的支出范围、支出用途使

用资金，杜绝超范围、超标准支出。各级财政部门和资金使

用单位必须依据预算安排，合理安排资金支出，确保资金专

款专用，切实保障资金使用安全性和合规性。依据政府会计

制度，全面、准确地开展会计核算工作。落实“专款专用、专

账核算”要求，为专项资金设立独立账目，确保资金收支清晰、

流向明确。通过规范的会计核算，真实、全面地反映预算执

行情况和财务信息，为财政资金管理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

三是切实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督管理。通过审计、财会监督、

检查督导、绩效评价等方式，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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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确保资金使用规范性，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

求各地各单位全面组织核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纠偏纠错。

复核各地各单位提交的自评材料显示，各地和有关单位能严

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发现截留、挤占、挪

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性达到 100%。

5.执行准确性。我省各级严格按照中央下达和本级预算

安排的资金执行，对确需进行预算调整或者项目调整事宜，

明确要求必须履行规定的审批程序，确保调整事项合法合规、

有据可依。在具体执行过程中，2024年我省未发生预算调整

或项目调整事宜。全省预算执行情况良好，资金投入与项目

目标任务高度匹配，充分体现了预算管理的严肃性和精准性。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一是制定出台《广东省卫生健康

领域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和《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等文件，全面加

强全省卫生健康领域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形成预算编制有目

标、绩效运行有监控、项目结束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

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将项

目资金纳入本级预算及对下转移支付的绩效管理。及时对下

分解下达国家绩效目标任务，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及对

下转移支付的绩效管理，省卫生健康委商省财政厅科学设定

了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并在向各地各单位细化下达“中央转

移支付”预算时同步下达，同步抄送财政部广东监管局。三是

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工作。一方面依托省财政资金“双监控”系

统实施常态化监督，盯紧资金流向和具体支出情况，及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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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并纠正资金使用中的问题，确保资金流向明确、账目清晰；

另一方面，建立预算执行动态监管机制，先后制订了《关于

建立预算支出执行定期分析机制的通知》（粤财预〔2019〕

27号）、《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建立预算支出执行

定期分析机制的通知》（粤卫办函〔2019〕96号）、《省级

单位预算执行支出进度通报办法》（粤财监〔2021〕22号）、

《省卫生健康委预算执行支出进度通报办法（试行）》（粤

卫办财务函〔2022〕20号）和《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

东省省级预算执行动态监管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粤

财办〔2024〕13号）等文件，加强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工作，

并将监控结果及时反馈至各地各单位，要求各地主管部门和

实施单位深入分析未达标的原因，采取必要措施加以改进。

此外，还组织开展专项资金运行年中监控，形成绩效运行监

控报告，对发生目标偏离的项目，进行个性化指导，确保绩

效目标如期实现。四是及时组织绩效评价工作。年度预算执

行结束后，我省按国家和省要求及时组织各地各单位对中央

转移支付使用绩效开展自评，评价资金覆盖率 100%。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卫生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9〕5

号）等文件，严格履行支出责任。截至 2024年 12月，我省

广州市财政部门安排的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配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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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合计 5,000.00万元全部足额到位。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项目。

2024 年度中央财政支持我省建设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项目 13 个。结合我省重大疾病诊疗需求、技术能力、资

源配置并充分考虑本省患者异地就医流出情况和医疗应急

需求，围绕严重危害本省群众健康的重大疾病领域，对中山

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消化内科、广东省人民医院妇科、广东省

妇幼保健院妇科（生殖健康与不孕症）、广东省第二人民医

院骨科、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南方

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康复医学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急诊医学科、深圳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香港大学深圳医

院骨科、深圳市眼科医院眼科、梅州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广

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清远医

院（清远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等 13家医院的 13个专科给

予支持，总体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2.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

截至 2024年末，全市托育服务机构达 1892家，可提供

托位数 10.2万个，普惠托位数 44301个，占比 43.4%，每千

人口托位数 5.37 个，圆满完成省下达的 2024 年度 5.0 个规

划目标。全市幼儿园经申请开设托班超过 900个，可提供托

位约 1.9万个。2024年市区两级工会共投入 332万，推动 84

家用人单位开展托育托管工作。锚定医疗机构与托育机构紧

密合作模式，实现卫生保健评价指导率 100%。对全市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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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托育机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分别开展不少于 60学时与 120

学时的培训。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任务基本完成。

3.医师资格考试技能考试基地建设项目。

2024年度印发《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

省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的通知》（粤卫办医函〔2024〕79号），制定《广东省 2024

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下发至相关基地遵照执行。相关基地以医师资格考试软硬件

建设、信息化建设为切入点，加强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

能考试基地能力建设，进一步推进考试信息化建设和考试新

技术开发与应用，提升考试安全保障，提高考试同质化程度，

打造国家示范考试基地，把好医师准入关。医师资格考试实

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项目任务如期完成。

4.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升项目。

2024年实际共支持 6个省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6个

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和 2个产前诊断机构能力建设，项目单

位产前筛查率、DRG组数较上一年提升，病例组合指数（CMI）

以及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保持在较好水平，全省母婴安全核

心指标稳中有降，总体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四）中央下达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项目。

（1）产出指标。

指标 1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本指标要求完成任

务指标值 13个。2024年全省实际支持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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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 13个，实现预期目标。

（2）效益指标。

指标 2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每项目开展新技术

新项目数量。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不低于 1个。2024

年我省 13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全年共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49

项，实现预期目标。

2.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

（1）产出指标。

指标 1 每千人口拥有 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本指标要

求完成任务指标值不低于 5个。2024年全市托育服务机构达

1892家，可提供托位数 10.2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 5.37个，

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2 每千名 3岁以下婴幼儿拥有托位数。本指标要求

完成任务指标值不低于 180 个。2024 年全市可提供托位数

10.2万个，根据广东全员人口信息系统查询，全市三岁以下

婴幼儿 553540名，每千名 3岁以下婴幼儿拥有托位数为 184，

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3 医疗机构与托育服务机构签约指导率。本指标要

求完成任务指标值 100%。2024年广州市持续深化医育融合，

锚定医疗机构与托育机构紧密合作模式，项目托育服务机构

1892个，医疗机构与托育服务机构签约指导 1892 个，签约

指导实现卫生保健评价指导率 100%，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4 2岁以下婴幼儿托位占比。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

指标值不低于 30%。2024年根据广州市 2024年托育统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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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调查表数据显示，2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为 33021。2岁以

下婴幼儿托位占比 32%，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5 托育服务从业人员持有初级及以上保育师资格

证书占比。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不低于 95%。广州市

托育机构在职保育人员 13647人，按照《托育机构负责人培

训大纲（试行）》《托育机构保育人员培训大纲（试行）》初

级资格培训要求，对全市 1000 名托育机构负责人和从业人

员分别开展不少于 60 学时与 120 学时的初级资格培训。完

成全市婴幼儿照护相关工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12477人次，

获证 11277人次，开展婴幼儿托育相关工种技能培训 19710

人次，累计发放婴幼儿照护相关工种技能提升补贴 7832 人

次，实现托育服务从业人员持有初级及以上保育师资格证书

占比 100%，实现预期目标。

（2）效益指标。

指标 6 托育服务平均价格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

重。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不高于 48%。2024年出台《广

州市普惠性托育机构认定及资金补助管理办法（试行）》，规

定普惠托育服务价格在不超过市场化价格 80%的基础上分

区分级执行，其中天河区不高于上年度本地区月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 50%，其他区不高于 55%，2024年全市普惠托育服务

每月均价 3491元，远低于市场化每月均价 4428元，减轻群

众入托负担（2024年度广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未公

布）。

指标 7 普惠托位占总托位数比例。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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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值不低于 50%。2024 年广州市可提供的普惠托位数

44301个，占比 43.4%，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8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覆盖率。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

指标值不低于 40%。2024年全市 1707个社区已有 976个社

区建有托育点，占比 57.18%，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9 用人单位、产业园区和商业楼宇托育服务机构覆

盖率（%）。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不低于 60%。2024

年市总工会调查有意向办托的用人单位 84家，完成办托 55

家，覆盖率 65.5%（55/84），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10 农村托育服务平均价格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不高于 50%。2024

年广州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0914元，月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3409.5 元，托育服务每月支出最高为 1652.27 元,

比重为 48%，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11 托位实际使用率。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

不低于 60%。2024年末全市托育机构在托人数 44656人，全

年已离开 13449人，实际服务婴幼儿数 58105人。2024年平

均托位数 89389 个（2023 年末托位数 76924 个、2024 年末

托位数 101853 个），托位实际使用率为 65%，实现预期目

标。

指标 12 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家庭服务满意度。本指标要

求完成任务指标值不低于 95%。2024年全市第一轮托育机构

星级服务创建期间发放问卷 4969 份，参与调查的家长对托

育机构满意度达 95.49%，实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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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师资格考试技能考试基地建设项目。

（1）产出指标。

指标 1支持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临床类别基

地建设数量。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 4个。2024年我省

支持汕头大学医学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深圳市卫生

健康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等 4

家医院建设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临床类别基地，

任务完成率 100%，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2 支持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口腔类别

基地建设数量。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 2个。2024年我

省支持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和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等 2家医院建设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口腔类别

基地，任务完成率 100%，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3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信息化应用

率。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 100%。2024年我省 4个临

床类别和 2个口腔类别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

均采用了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流程管理系统，任务完

成率 100%，实现预期目标。

（2）效益指标。

指标 4 服务执业医师及执业助理医师实践技能考试人

数。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不低于 2.3万人。2024年全

省医师资格考试执业医师及执业助理医师实践技能考试报

考人数 2.57万，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5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考生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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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不低于 90%。2024年，深圳

市卫生健康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等基地向考试考生发

放 1600 份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考场环境、考试

流程、工作人员、标准化体检者和考官执考评价等。在中央

财政的支持下，通过加强基地建设，进一步推进考试信息化

建设和考试新技术开发与应用，提升考试安全保障，提高考

试同质化程度，考生总体满意度达 94.52%，实现预期目标。

4.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升项目。

（1）产出指标。

指标 1 支持省级和地市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数量。本

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 6个。2024年我省实际支持中山大

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等 6家医院建设省级和地市级

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2 支持省级和地市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数量。本

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 6个。2024年我省实际支持广东省

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深圳市人民医院、汕

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等 6家医院建设省级和地市级危

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3 支持产前诊断机构数量。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

标值 2个。2024年我省实际支持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等 2家医院建设产前诊断中心，实现预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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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指标 4 孕产妇死亡率。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

≤14.5/10 万 。 2024 年 全 省 孕 产 妇 死 亡 率 7.77/10 万

（95/1222823），实现绩效目标。

指标 5婴儿死亡率，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较上一

年 下 降 或 ≤5.2‰ 。 2024 年 全 省 婴 儿 死 亡 率 2.03‰

（2483/1222823），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6 产前筛查率，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较上

一年提升”。2024年产前筛查率 95.76%（1119425/1169023），

较上年略有提升，实现预期目标。

（2）效益指标。

指标 7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单

位相关科室 DRG组数。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较上一

年提升”。2024年 DRG组数 32.75，较上一年提升，实现预

期目标。

指标 8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单

位相关科室病例组合指数（CMI）。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

标值“较上一年提升”。2024年项目单位 CMI1.28，稳定在正

常水平，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 9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升项目服

务对象满意度。本指标要求完成任务指标值“较上一年提升”。

根据满意度调查结果，2024年度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

治能力提升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 94.25%，稳定在较高水平，

实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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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执行率偏低。

1.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主

要原因：部分项目单位招标周期长，影响了项目支出进度。

改进措施：加强建设项目进度督导，及时了解项目进展情况，

督促各单位按时完成建设项目。同时建议国家适当延长资金

使用时间，确保项目单位如期完成建设目标。

2.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主要原

因：广州市部分区对资金使用情况掌握不及时，任务完成后

报账不及时影响支出进度。改进措施：加强指导，督促项目

实施单位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及时了解资金拨付、使用情

况。

3.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项目和危重孕

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升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主要

原因：中央资金下达较晚。中央下达时间为 2024年 10月 10

日，省财政转下达时间为 2024年 11月 5日,市财政下达时间

已到 12 月，预留的实际支出不足 1 个月，难以形成实际支

出。整改措施：指导建设单位提前做好项目设计、招标参数

论证等前期准备工作，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优化支付程序，

加速资金拨付进程，加快项目支出。

（二）个别绩效指标发生偏离。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能力建设项目“每项目开展新技术新

项目数量”指标完成值为 49项，远高于 13项的预期目标值。

主要原因：各项目单位根据项目实施方案要求，通过大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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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才、购置设备等措施，强化亚专科能力建设，支持各亚

专科开展多项新技术新项目，推动临床诊疗技术创新、应用

研究和成果转化，争取在关键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导致各项

目单位完成的新技术新项目数量共超过 13 项的目标要求。

改进措施：我省将继续督导各项目单位严格对照项目实施方

案和绩效目标等有关要求，按期保质完成项目建设；同时，

进一步指导各单位加强项目绩效自评工作，保证自评结果真

实准确反映项目建设成效。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

对本次绩效自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归纳，督促

各地各单位限期整改。同时，拟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安排挂钩，确保落实相关工作。

（二）绩效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

按政府信息公开要求，本绩效自评报告拟在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门户网站（http://wsjkw.gd.gov.cn）主动公示，自觉接

受社会及公众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